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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拓展學生語言學習興趣，提升自主跨域學習能力，建立多元學習管道，增進學生語用溝通能

力，特訂定本試行要點推動微學分課程。 

二、本課程之實施對象為本校大學部學生。 

三、微型課程內容 

本中心之微型課程其內容應以語言學習為主並得融入實務或實作，並得邀請業師及本校專兼任

教師授課，形式包括: 

（一）知識型：講座、演講、分享會等。 

（二）實作型：展演、實作、工作坊及數位學習等。 

（三）參訪型：參訪、田野調查等。 

(四) 微型課程規劃審核內容包含教學或演講大綱、課程進行方式、授課時數、成果展現方式

及時數採計認證規範等，經中心課程委員會通過。 

四、實施原則 

(一)語言中心所開設之微型課程區分為知識型、實作型、參訪型、技能類，以達成該課程的

認知或技能習得為目標並且完成學習成果發表。 

(二)微型課程學習成果採任務導向；學習者能依課程要求使用目標語言完成具體的實作任

務。 

(三)每門課以不超過 1學分為原則，並由語言中心給予以時數認證，學分採計原則請參考

「朝陽科技大學為型課程實施要點」。 

五、實施方式 

(一)課程規劃審核須於開課前 4周完成並通過語言中心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

(二)通過後開課前 2周將申請表件送教務處審核。 

(三)通過教務處審核之課程內容及報名方式，須於「語言中心網頁」公告。 

六、學習審核 

每一微型課程，學生須完成該課程之總時數與相關規範後，由本中心至少 3位教師進行時數

認證審核，審核通過後，由本中心送交教務處登錄時數，登錄之成績為「通過」。 

第七、本要點經中心課程委員會會議決議，中心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